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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1/2021_2022_09_E5_B9_B4

_E8_B5_84_E4_BA_c47_631318.htm 物权变动区分为因法律行

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。前者是

指因法律行为或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；后者

是指因法律行为以外的因素而发生的物权变动。 因法律行为

引起的物权变动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，当事人之间所订

立的合同被称为原因性的事实，而物权变动的事实被称为结

果性的事实，即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交付所表现的事实

。这两种不同事实的成立和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。原因

行为遵守债权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，物权是否发生变动，不

是该行为的生效要件；物权变动的结果依靠物权法的规则来

解决：合同生效、物权未变动时，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区分原因性的事实和结果性的事实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，

被称为区分原则。例如，我国《物权法》第6条和第9条规定

的，是不动产物权依据登记发生法律效果即排他性效果；而

第15条规定，作为这些物权变动的原因的合同行为的生效，

与物权变动无关：“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、变更、转让

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

定外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；未办理物权登记的，不影响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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